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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學年度軍事學校正期班甄選入學招生簡章總則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115 年簡章內體檢、報名、考試、成

績公告、錄(備)取、入學報到、入伍

訓練期程。 

114 年簡章內體檢、報名、考試、成

績公告、錄(備)取、入學報到、入伍

訓練期程。 

修訂 114 年實際各項招生

期程。 

各院校。 各校(院)。 案內調整及統一相關用詞。 

國防醫學大學： 

1.醫學院醫學系。 

2.口腔醫學院牙醫學系。 

3.藥學院藥學系。 

4.護理學院護理學系。 

5.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學系。 

國防醫學院： 

1.醫學系。 

2.牙醫學系。 

3.藥學系。 

4.護理學系。 

5.公共衛生學系。 

配合學校升格改名，修正校

名及學系。 

貳、報考資格 

一、國籍與在臺設籍規定： 

(二)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

學力報考： 

11.具有下列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資格之一： 

(1)符合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30條第2

項規定。 

(2)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

實驗教育一年六個月以上，且與就

讀五年制專科學校合計三年以

上。 

13.持國外或香港、澳門高級中等學

校學歷，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

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檢覈

及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入學

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2條第

1款規定辦理。 

(原無此項規定) 配合教育部頒定「入學大學

同等學力認定標準」增修。 

貳、報考資格 

三、國籍與在臺設籍規定： 

(二)無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有

其護照(含身分證、定居證或居

住證)，如經發現，將依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9條之1規定喪失擔任軍職及公

職之權利，且應負相關法律責

任。 

(原無此項規定) 依據大陸委員會 114 年 2

月 11 日 陸 法 字 第

1140400131 號函，有關按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 9條之 1規定，

臺灣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

設有戶籍或領有其護照(含

身分證、定居證或居住證)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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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貳、報考資格 

三、國籍與在臺設籍規定： 

(六)經查在臺設籍身分不符前述規

定者，於報名階段查覺者，不

予受理；於考試前查覺者，撤

銷甄選資格；於考試時至錄取

公告前查覺者，不納入錄取作

業；於錄取報到後至接受任官

前軍事教育前查覺者，撤銷錄

取資格或退訓，於接受任官前

軍事教育期間查覺者，依「軍

事學校及軍事訓練機構學員生

修業規則」第 24 條第 1 款規

定，予以開除學籍；於任官後

查覺者，依相關法規處理。 

貳、報考資格 

三、國籍與在臺設籍規定： 

(六)經查國籍與在臺設籍身分資格

不符相關規定者，撤銷應考資

格；錄取後查覺者，撤銷錄取

資格；入學後查覺者，一律開

除學籍。 

增列甄選考生不符在臺設

籍之規定，將依各甄選階段

及在學期間，撤銷甄選、錄

取資格或開除學籍之說明。 

貳、報考資格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報考；

錄取後查覺者，撤銷錄取資

格；入學後查覺，一律開除學

籍；任官後查獲者，依相關法

規處理： 

(五)經軍警校院開除學籍離校未滿

3年、或經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

校(下稱中正預校)依「國軍預

備學校國中部高中部學生入學

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

第 6款予以轉學未滿 3年。 

貳、報考資格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報考；

錄取後查覺者，撤銷錄取資

格；入學後查覺，一律開除學

籍；任官後查獲者，依相關法

規處理： 

(五)經軍警校院開除學籍離校、或

經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下

稱中正預校)依「國軍預備學校

國中部高中部學生入學辦法」

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6 款

予以轉學未滿 3年。 

增加說明經軍警校院開除

學籍離校「未滿 3 年」，亦

未符入學資格。 

貳、報考資格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報考；

錄取後查覺者，撤銷錄取資

格；入學後查覺，一律開除學

籍；任官後查獲者，依相關法

規處理： 

(九)後備役士官兵於服役期間未遭

撤職、廢止起役、降階、記大

過、悔過、逾受兩個月本俸(薪

額)之財產懲罰或累滿二大過

以上處分，另無品德方面記過

以上之處分(但因督導不周而

受處分者不在此限)。 

(原無此項規定) 配合 113 年 8 月 7 日「陸

海空軍懲罰法」增訂「重大

懲罰」中廢止起役及罰款懲

罰種類，修正在營人員及備

役考選人員獎懲限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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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參、體檢 

十二、已完成役男徵兵體檢者，並

經內政部戶役政資訊系統進行

「體位勾稽」作業查核判定為

「體位未定」者，列為不合格

體位。 

(原無此項規定) 增列考生甄選體位判定為

「體位未定」者，亦列為不

合格體位。 

參、體檢 

項次/區分 替代役體位 免役體位 備考 

1 

身高 

155 至 157

公分 

196公分以上、 

154公分以下 

身高符合150

公分以上。 
 

(原無此項規定) 依本部113年11月28日令

頒國軍軍官、士官及士兵刺

青及身高之甄選體格基準

調整案，甄選身高調整維

150 公 分 以 上 ， 爰 將

150-156公分及196公分以

上列為甄選體格「身高」複

檢項目。 

肆、報名 

二、登記入學報名： 

(二)中正預校應屆畢業生應依原軍

種優先原則限選填陸軍軍官

學校、海軍軍官學校、空軍軍

官學校及國防大學政治作戰

學院等各院校軍費生志願系

(組)，只得登記原軍種學校

(空軍軍官學校飛行生因體格

發生變化，以選填空軍軍官學

校專才組為優先，若專才員額

已額滿，由中正預校輔導登記

第 2 軍種志願序學校)，但不

限定選填任一系(組)。 

肆、報名 

二、登記入學報名： 

(二)中正預校應屆畢業生依原軍種

優先原則限選填陸軍軍官學

校、海軍軍官學校、空軍軍官

學校及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等各校(院 )軍費生志願系

(組)，只得登記原軍種學校(空

軍軍官學校飛行生因體格發生

變化，以選填空軍軍官學校專

才組為優先，或由中正預校輔

導登記第 2軍種志願序學校)，

但不限定選填任一系(組)。 

增列說明空軍預備生(飛行

生)，因體格發生變化，報

名選填志願以專才生維優

先，若專才員額已額滿，由

中正預校輔導登記第 2 軍

種志願序學校。 

肆、報名 

四、個人申請報名： 

(一)員額、條件等詳見本簡章各校系

分則。 

(二)每人每校選填5個志願系組為限

(不含中正預校應屆畢業生)。 

(三) 中正預校應屆畢業生應優先採

登記入學管道報考，惟欲報考

國防大學理工(資訊工程學

系、電機電子工程學系)、管理

學院(法律學系、財務管理學

系)及國防醫學大學(醫學院醫

學系)者，依其志趣選填其一學

系軍費生志願為「個人申請」

肆、報名 

二、個人申請報名： 

(一)員額、條件等詳見本簡章各校系

分則。 

(二)每人每校選填 5 個志願系組為

限。 

(三)中正預校應屆畢業生依原軍種

優先原則，限選填陸軍軍官學

校、海軍軍官學校、空軍軍官

學校及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等各校(院 )軍費生志願系

(組)，原軍種校(院)須先填足 3

個志願系(組)。但原軍種無第 3

個志願可選填者不在此限。 

一、為確保中正預校畢業生

升讀原軍種學校，將「個

人申請」甄選管道，律

定前 3 志願須選填原軍

種學校志願。 

二、開放預校生升讀國防大

學理工學院、管理學院

及國防醫學大學等三所

院校具指標性學系，依

志趣以自願方式參加

「個人申請」管道甄

選，並限制選填其一軍

費生志願；若未錄取

者，則依其軍種預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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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一志願；餘志願需因登記入

學各院校均無法選填志願者亦

可選填，志願選填仍以原軍種

為優先原則，限選填陸軍軍官

學校、海軍軍官學校、空軍軍

官學校及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

院等各院校軍費生志願系

(組)，原軍種院校須先填足前 3

個志願系(組)。但原軍種無第 3

個志願可選填者不在此限。 

身分，升讀原軍種官

校。 

肆、報名 

十五、「特殊身分考生」及「全民國

防線上測驗」加分優待證明暨

相關規定： 

(一)「國防培育班」、「學校推薦」、

「登記入學」及「個人申請」

（採計「學測成績」)特殊身分

考生加分優待採計如下表： 

退伍軍人身分者： 

4.退伍時間/退伍日期之計算： 
未滿1年：114.03.02~115.03.31。 
未滿2年：113.03.02~114.03.01。 
未滿3年：112.03.02~113.03.01。 
未滿5年：110.03.02~112.03.01。 

服滿法定役期退伍超過 3 年
者，或服役 3 年以上退伍超過
5年者，均不得再享優待。 

(二)「統測入學」（採計「統測成績」)

特殊身分考生加分優待採計如

下表： 

退伍軍人身分者： 

4.退伍時間/退伍日期之計算： 
未滿1年：114.03.02~115.03.31。 
未滿2年：113.03.02~114.03.01。 
未滿3年：112.03.02~113.03.01。 
未滿5年：110.03.02~112.03.01。 
服滿法定役期退伍超過 3 年

者，或服役 3 年以上退伍超過

5年者，均不得再享優待。 

肆、報名 

十五、「特殊身分考生」及「全民國

防線上測驗」加分優待證明暨

相關規定： 

(一)「國防培育班」、「學校推薦」、

「登記入學」及「個人申請」

（採計「學測成績」)特殊身分

考生加分優待採計如下表： 

退伍軍人身分者： 

4.退伍時間/退伍日期之計算： 
未滿1年：113.03.04~113.03.31。 
未滿2年：112.03.03~113.03.02。 
未滿3年：111.03.03~112.03.02。 
未滿5年：109.03.01~111.03.02。

服滿法定役期退伍超過 3 年
者，或服役 3 年以上退伍超過
5年者，均不得再享優待。 

(二)「統測入學」（採計「統測成績」)

特殊身分考生加分優待採計如

下表： 

退伍軍人身分者： 

4.退伍時間/退伍日期之計算： 
未滿1年：113.03.04~113.03.31。 
未滿2年：112.03.03~113.03.02。 
未滿3年：111.03.03~112.03.02。 
未滿5年：109.03.01~111.03.02。

服滿法定役期退伍超過 3 年

者，或服役 3 年以上退伍超過

5年者，均不得再享優待。 

配合年度修訂退伍軍人身

分加分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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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陸、甄試方式 

二、第二階段： 

(四)第二階段「考試日程表」： 

1.開設 10 個考場： 

管院考場、政院考場、國醫考場、

理工考場、臺中考場、花蓮考場、

臺東考場、陸官考場、海官考場、

空官考場。 

備考： 

5.報考「國防培育班」、「個人申

請」及「統測入學」考場選擇： 

(6)臺東考場(臺東縣後備指揮

部)。 

(五)第二階段考試地點(完成報名後

不得要求更改；試場地點如有異

動依准考證和網站公告為主)： 

7.臺東考場：臺東縣後備指揮部

(臺東縣臺東市中興路三段 69

巷 100 號)。 

陸、甄試方式 

二、第二階段： 

(四)第二階段「考試日程表」： 

1.開設 9個考場： 

管院考場、政院考場、國醫考場、理

工考場、臺中考場、花蓮考場、陸官

考場、海官考場、空官考場。 

(原無設置此考場) 

考量花東交通不便，並易受

天氣影響，中斷相關聯絡道

路及鐵路，爰增設臺東考

場，以便利臺東考生參加試

務。 

陸、甄試方式 

二、第二階段： 

(四)第二階段「考試日程表」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專長測驗：

(依校方通知時間、地點辦理) 

一、專長測驗採個別方式實施。考生

可依自身專長領域（如音樂、美

術、影劇、舞蹈、設計、影像創

作、跨域表演或其他藝術形式）

於下列選擇一項或多項進行測

驗： 

（一）視覺藝術（繪畫、設計、影

像、動畫等）。 

（二）音樂表演（器樂、歌唱、作

曲、音樂製作等）。 

（三）表演藝術（戲劇、舞蹈、口

語表達、即興創作等）。 

（四）跨域創作（結合多媒材、影

像、音樂或舞台設計等綜合呈現）。 

二、專長測驗包含以下類型（可任選

一項或同時呈現）： 

（一）現場創作或演奏：每位考生

使用時長以五分鐘為限，可

陸、甄試方式 

二、第二階段： 

(四)第二階段「考試日程表」 

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專長測驗：

(依校方通知時間、地點辦理) 

專長測驗： 

一、美術專長：採合堂方式實施，考

生自備畫具，以素描為主要項

目，於指定時間內完成作品。期

間另安排個別面試，由考試委員

就個人專長、綜合表現進行面

試。 

二、音樂專長：採個別方式實施，除

鋼琴、木琴外，其餘樂器、伴奏

自理，考生就聲樂、器樂、作曲

等任選一項當場表演，以五分鐘

為限，並由考試委員就個人專

長、綜合表現進行面試。 

三、影劇專長：採個別方式實施，就

聲姿表情(口語表達、姿態動作)依指

定題目進行表演及即興創作；亦得自

選專長表演，自選以五分鐘為限，表

演所需之輔助用具請自行安排，並由

考試委員就個人專長、綜合表現進行

配合國防大學政戰學院辦

理專長測驗實際作業，增修

多元測驗項目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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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自備道具、伴奏或播放音

檔。考場提供鋼琴、木琴、

爵士鼓、大型打擊樂器、播

音設備及麥克風，其餘表演

或演奏所需輔助用具由考生

自行準備。考生可自訂主

題，或由考試委員抽題，現

場即興創作。 

（二）作品集呈現：須將作品以平

面拍攝或副本之形式裝訂成

冊後，於專長測驗日期前一

週寄送至本系(以郵戳為

憑) ，並於考試當日針對作

品集進行相關說明。 

三、上述考試內容，將由考試委員將

針對考生之創作理念、表達能力

及未來學習潛力等進行綜合評

分。 

※考生所繳交之作品集均不予退

還，請考生自行留存備份。 

※本系將於收到報考資料後，聯繫考

生確認測考領域，待准考證號碼公

告後，將詳細考試次序公告於本院

官方網站。為避免資料錯誤無法聯

繫考生，若考生於面試前仍未接獲

本系聯繫電話，請考生主動聯繫本

系確認相關事宜。 

※連絡電話：02-28910274（鄭孙志

助教）。 

面試。 

捌、放榜 

一、放榜日期： 

(一)「國防培育班」：115 年 5月 6 日

(星期三)。 

(二)、「學校推薦」：115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 

(三)「個人申請」：115年5月20日(星

期三)。 

(四)「登記入學」、「統測入學」：115

年 5月 27 日(星期三)。 

捌、放榜 

一、放榜日期： 

(一)「國防培育班」：114 年 5月 7 日

(星期三)。 

(二)「登記入學」、「學校推薦」：114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三)。 

(三)「個人申請」：114年5月21日(星

期三)。 

(四)「統測入學」：114年5月27日(星

期二)。 

配合中正預校應屆畢業生

可升讀國防大學理工、管理

學院及國防醫學大學，爰調

整「登記入學」管道放榜期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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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放榜 

三、錄取公告後，於下列規定時限內

完成確認手續： 

(一)確認時間： 

1.「國防培育班」：115 年 5月 6 日

(星期三)上午 10時至 8日(星期

五)下午 5時。 

2.「學校推薦」及：115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至 15 日

(星期五)下午 5時。 

3.「個人申請」：115年 5月 20日(星

期三)上午 10 時至 22 日(星期

五)下午 5時。 

4.「登記入學」及「統測入學」：115

年 5月 27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至 29 日(星期五)下午 5時。 

捌、放榜 

三、錄取公告後，於下列規定時限內

完成確認手續： 

(一)確認時間： 

1.「國防培育班」：114 年 5月 7 日

(星期三)上午 10時至 9日(星期

五)下午 5時。 

2.「學校推薦」及「登記入學」：114

年 5月 14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至 16 日(星期五)下午 5時。 

3.「個人申請」：114年 5月 21日(星

期三)上午 10 時至 23 日(星期

五)下午 5時。 

4.「統測入學」：114年 5月 27日(星

期二)上午 10 時至 29 日(星期

四)下午 5時。 

配合中正預校應屆畢業生

可升讀國防大學理工、管理

學院及國防醫學大學，爰調

整「登記入學」管道確認就

讀期程。 

壹拾貳、一般規定 

十一、選填國防醫學大學軍費生為志

願者，如經錄取註冊入學後，須

遵孚下列事項： 

（三）各學系軍費生至完成招生簡章

所定服役年限及接受臨床實務

訓練、全時進修所必須延長之役

期期滿後，始與發還專業證書，

詳見「國防醫學大學畢業軍費生

專業證書保管作業規定」。 

壹拾貳、一般規定 

十一、選填國防醫學院軍費生為志願

者，如經錄取註冊入學後，須遵

孚下列事項： 

（三）各學系軍費生至完成招生簡章

所定服役年限及接受臨床實務

訓練、全時進修所必須延長之役

期期滿後，始與發還專業證書。 

一、配合學校升格改名，修

正校名。 

二、本項次所述規範，爰參

照相關規定。 

壹拾貳、一般規定 

十二、未服滿招生簡章所定役期之賠

償規定： 

（二）代訓生：依輔導會及台船公司

相關規定辦理，在學期間不得轉

自費生或軍費生。 

壹拾貳、一般規定 

十二、未服滿招生簡章所定役期之賠

償規定： 

（二）代訓生：依輔導會相關規定辦

理。 

代訓生規範納入台船公司

委託訓練學生，另新增代訓

生就學期間，不得轉身分

別。 

附錄一、軍事學校正期班學生體檢體

格區分表 

18.男性血色素未達 12gm/dL，女性

血色素未達 11.5gm/dL。 

附錄一、軍事學校正期班學生體檢體

格區分表 

18.男性血色素未達 13gm/dL，女性

血色素未達 12gm/dL。 

配合軍醫局專業建議，調整

此體格項目檢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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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軍事學校正期班學生體檢體

格區分表 

22.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或重大傷病證

明。 

附錄一、軍事學校正期班學生體檢體

格區分表 

22.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

卡。 

配合軍醫局專業建議，調整

此體格項目限制條件。 

附錄二、指定醫院住址及時間參考表 

(修訂體檢醫院、聯繫電話及受理時

間) 

附錄二、指定醫院住址及時間參考表 

(原體檢醫院及聯繫電話及受理時

間) 

配合各醫院實際聯繫電話 

附件一、115 學年度軍事學校正期班

甄選入學報名表(範例) 

1.本人已熟讀並充分了解簡章內

容，報名所檢附之資料同意由招生

委員會進行「雙重國籍」、「安全查

核」及「精神疾病、癲癇疾病及重

大傷病病史勾稽」、「後備役查核」

及「役男兵役體位」等事項之相關

查核確認，如有不實或偽造等情事

願接受調查並依法究辦。 

2.本人同意國防部蒐集、處理及利用

參加甄選之個人資料，俾利國軍招

募行銷及甄選服務。 

3.本人確無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

領有其護照(含身分證、定居證或

居住證)，並已知悉如有不實，將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 9條之 1規定喪失擔任軍職

及公職之權利，且應負相關法律責

任。 

附件一、114 學年度軍事學校正期班

甄選入學報名表(範例) 

1.本人已熟讀並充分了解簡章內

容，報名所檢附之資料同意由招生

委員會進行「雙重國籍」、「安全查

核」及「精神疾病、癲癇疾病及重

大傷病病史勾稽」、「後備役查核」

及「役男兵役體位」等事項之相關

查核確認，如有不實或偽造等情事

願接受調查並依法究辦。 

2.本人同意國防部蒐集、處理及利用

參加甄選之個人資料，俾利國軍招

募行銷及甄選服務。 

依據大陸委員會 114 年 2

月 11 日 陸 法 字 第

1140400131 號函，有關按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 9條之 1規定，

臺灣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

設有戶籍或領有其護照(含

身分證、定居證或居住證)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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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軍費生就學服役志願書 

立志願書人   考取 115 學年度軍事

學校正期班入學就讀，已熟讀充分了

解簡章全部內容，願接受簡章相關規

定，且無雙重國籍、無在大陸地區設

有戶籍或領有其護照(含身分證、定

居證或居住證)等情事，如有不實或

偽造，願接受相關單位調查依法究

辦，並自畢業任官之日起：「1.服常

備軍官現役 10 年、2.各校院飛行生

畢業後完成飛行訓練者服常備軍官

現役 14 年、3.三軍官校學生就讀國

外軍校畢業返國人員，自任官之日起

服常備軍官現役最少年限 14 年、4.

國防醫學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畢業後

服常備軍官現役 14 年、口腔醫學院

牙醫學系、藥學院藥學系畢業後服常

備軍官現役 12 年」；……。 

附件四、軍費生就學服役志願書 

立志願書人   考取 114 學年度軍事

學校正期班入學就讀，已熟讀充分了

解簡章全部內容，願接受簡章相關規

定，且無雙重國籍等情事，如有不實

或偽造，願接受相關單位調查依法究

辦，並自畢業任官之日起：「1.服常

備軍官現役 10 年、2.各校院飛行生

畢業後完成飛行訓練者服常備軍官

現役 14 年、3.三軍官校學生就讀國

外軍校畢業返國人員，自任官之日起

服常備軍官現役最少年限 14 年、4.

國防醫學院醫學系畢業後服常備軍

官現役 14 年、牙醫學系、藥學系畢

業後服常備軍官現役 12 年」；……。 

依據大陸委員會 114 年 2

月 11 日 陸 法 字 第

1140400131 號函，有關按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 9條之 1規定，

臺灣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

設有戶籍或領有其護照(含

身分證、定居證或居住證)

辦理。 

附件五、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委託國防醫學大學代訓醫學

院醫學系公費生注意事項 

選填醫學院醫學系代訓公費生為志

願者，如經錄取註冊入學後，須遵孚

下列事項： 

一、畢業後，應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以下稱輔導會）分發

規定，由輔導會分發至榮民總醫

院分院或榮譽國民之家服務 6

年；未依規定完成服務義務前，

其醫師證書正本由輔導會保管。 

二、在學期間不得轉身分別，於新生

註冊入學時，應與輔導會簽訂契

約書及保證書。 

附件五、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委託國防醫學院代訓醫學系

公費生注意事項 

選填醫學系代訓公費生為志願者，如

經錄取註冊入學後，須遵孚下列事

項： 

一、畢業後，應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以下稱輔導會）分發

規定，由輔導會分發至榮民總醫

院分院或榮譽國民之家服務 6

年；未依規定完成服務義務前，

其醫師證書正本由輔導會保管。 

二、在學期間不得轉為自費生，於新

生註冊入學時，應與輔導會簽訂

契約書及保證書。 

經錄取退輔會委託國防醫

學大學代訓醫學院醫學系

公費生，不得轉為「軍費生」

或「代訓生」等身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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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委託國防醫學大學代訓護理

學院護理學系公費生注意事

項 

選填護理學院護理學系代訓公費生

為志願者，如經錄取註冊入學後，須

遵孚下列事項： 

一、畢業後，應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以下稱輔導會）分發

規定，由輔導會分發至榮民總醫

院分院或榮譽國民之家服務 4

年；未依規定完成服務義務前，

其醫師證書正本由輔導會保管。 

二、在學期間不得轉身分別，於新生

註冊入學時，應與輔導會簽訂契

約書及保證書。 

附件六、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委託國防醫學院代訓護理學

系公費生注意事項 

選填護理學系代訓公費生為志願

者，如經錄取註冊入學後，須遵孚下

列事項： 

一、畢業後，應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以下稱輔導會）分發

規定，由輔導會分發至榮民總醫

院分院或榮譽國民之家服務 4

年；未依規定完成服務義務前，

其醫師證書正本由輔導會保管。 

二、在學期間不得轉為自費生，於新

生註冊入學時，應與輔導會簽訂

契約書及保證書。 

經錄取退輔會委託國防醫

學大學代訓護理學院護理

學系公費生，不得轉為「軍

費生」或「代訓生」等身分

別。 

115 學年度軍事學校正期班甄選入學

報名表(範例) 
1.本人已熟讀並充分了解簡章內容，報

名所檢附之資料同意由招生委員會進

行「雙重國籍」、「安全查核」及「精

神疾病、癲癇疾病及重大傷病病史勾

稽」、「後備役查核」及「役男兵役體

位」等事項之相關查核確認，如有不

實或偽造等情事願接受調查並依法究

辦。 

2.本人同意國防部蒐集、處理及利用參

加甄選之個人資料，俾利國軍招募行

銷及甄選服務。 

3.本人確無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有

其護照(含身分證、定居證或居住

證)，並已知悉如有不實，將依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9 條之

1 規定喪失擔任軍職及公職之權利，

且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114 學年度軍事學校正期班甄選入學

報名表(範例) 
1.本人已熟讀並充分了解簡章內容，報

名所檢附之資料同意由招生委員會進

行「雙重國籍」、「安全查核」及「精

神疾病、癲癇疾病及重大傷病病史勾

稽」、「後備役查核」及「役男兵役體

位」等事項之相關查核確認，如有不

實或偽造等情事願接受調查並依法究

辦。 

2.本人同意國防部蒐集、處理及利用參

加甄選之個人資料，俾利國軍招募行

銷及甄選服務。 

依據大陸委員會 114 年 2

月 11 日 陸 法 字 第

1140400131 號函，有關按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 9條之 1規定，

臺灣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

設有戶籍或領有其護照(含

身分證、定居證或居住證)

辦理。 

115 年校系分則 114 年校系分則 配合各校院實需，訂定科系

招生員額及錄取標準。 

 


